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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邹耀东 王歆瑶

号称具有壮阳功效的“养生酒”行
销背后，有一个研发“秘方”、倒卖原
料、制酒、销售的犯罪链条。1月9日，
随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法院对经销商郑
某作出终审判决，至此，集产、供、销
于一体的犯罪团伙均受到法律制裁，1
家单位和7名被告人均获有罪判决。经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以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涉案酒厂罚金
50万元；判处王某、毕某等7人有期徒
刑五年至十一年，各并处罚金。

不断改良的配方

毕业于某名牌大学化学专业的王某
于2008年成立公司，从事药物研发，创
业中的资金不足问题一直让他忧心。

2008年下半年的一天，王某接了一
个关于业务咨询的电话，从此走上了一
条不归路。原来，王某妻子毕某在网上
发布公司情况简介时，声称公司主营业
务为西地那非医药中间体、各类植物提
取物等。循着这个线索，廖某找到了

“商机”。
“廖某想要我帮他制作一种添加在

酒中的原料，要求具有和西地那非同样
的功效但不能被检测出来。”王某交代
说。

为 了 专 注 研 发 ， 王 某 将 对 接 廖 某
并 销 售 药 物 原 料 的 任 务 交 给 了 毕 某 。
为保证检测合格和使用安全，王某研
究出一个“秘方”。之后，毕某按照王
某的指导，在“秘方”的原料中掺入
一定比例的山药粉等辅料，以降低原
料浓度，并为原料披上一层“含有中
药 成 分 ” 的 外 衣 ， 以 每 公 斤 7500元 至
9700元的价格出售给廖某。自2016年以
来 ， 王 某 、 毕 某 销 售 原 料 达 300 余 公
斤，获利数百万元。

有着调酒师职业经历的廖某，对酒
的配制也算有所研究。为了保证在王某
处购入的原料能够达到有效果又不被检
测出的理想状态，廖某每次在购进原料
后都要进行试验：将原料掺入酒中，一
是看原料是否能够充分溶解，二是尝苦

味能否接受，三是验成分是否能被检测
出。最初，廖某发现原料无法完全溶解
于水，类似于药物的苦味也很明显，王
某 很 快 就 解 决 了 这 一 问 题 。 2018 年 7
月，廖某将酒送至检测机构，结果检测
出了那非类成分，廖某随即将情况反馈
给王某。

王某立即进行调整，为使得到的新
成分不同于国家违禁名单上的物质，他
在合成的每个步骤中替换原物质并增加
新物质，并将研发出的新化合物命名为

“30号原料”。两年后，“30号原料”被
检测出另一种那非类物质去甲基卡巴地
那非。

因这种物质具有与西地那非类似的
结构和相似的药理性，廖某不得不追着
王某进行再度改良，之后王某又研发出
了“8号原料”。

廖某在购得“8号原料”后转卖给
合作酒厂，中间的差价最高达到每公斤
2万元。

酒厂转型找到“新产品”

郎某在四川经营一家酒厂，主要业
务是生产拐枣酒。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
激烈，郎某开始谋划转型之路，不再主
打拐枣酒，转而主营女士美容酒和男士
养生酒。正是这次转型，让他坠入了违

法犯罪的深渊。
2014年，当地的一家酒厂因酒中检

测出西地那非成分被查处。而代理销售
该酒的郑某因手头订单爆棚又缺少货
源，于是找到郎某，委托郎某生产一款
具有同样功效的酒。

经 熟 人 介 绍 ， 郎 某 与 廖 某 搭 上 了
线。为打消顾虑，郎某向廖某询问了被
查酒厂的情况，廖某一脸得意地告诉郎
某：“谁叫他们想省钱，自己在网上买
原料，不出事才怪。”随后，他向郎某
介绍其拥有的高科技“秘方”……郎某
沉浸在廖某天花乱坠的介绍中，觉得发
财致富的机会来了，决定与郑某、廖某
合作。

2016年，郑某与郎某签订了委托生
产协议，郑某提供商标和包装，郎某的
酒厂负责生产灌装，该酒厂厂长成某负
责配制、生产。

2018年，湖南的李某听闻此“财富
密码”，也开始委托郎某生产该酒，对外
将该酒的功效解释为是“苗药”发挥的
神奇作用。

2020年夏天，廖某打电话给郎某称
上次提供的原料有杂质，会检测出那非
类成分，让郎某把灌装好的酒倒掉，他
会赔偿原料费用。然而，郎某不忍心把
酒倒掉，而是直接用基酒对已经灌装好
的“养生酒”进行稀释。

喝了“养生酒”心跳加速

2021年3月，公安机关接到网警部门
提供的线索，称苏州高新区一消费者喝
了在网络平台购买的“养生酒”后心跳加
速，怀疑其中添加了违禁成分。公安机关
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对多家
店铺进行研判分析后，发现“养生酒”均
出自同一生产厂商，该厂商的经营者就
是郎某。

郎某到案后，一条涉及四川、湖南、
广东等地的集产、供、销于一体的犯罪链
条浮出水面，王某、毕某、廖某、成某、郑
某、李某也悉数归案。

2021年6月，受公安机关邀请，虎丘
区检察院提前介入该案。检察官对现有
证据进行审查发现，该案中对于合同、交
易记录、经营账本、检测报告等客观性证
据涉及较少。针对上述情况，该院从加大
客观性证据的搜集力度、围绕去甲基卡
巴地那非的性质及危害性等进行专家会
商、重点围绕供述不稳定对象的主观明
知和销售数额开展侦查等方面引导公安
机关侦查取证。

公 安 机 关 综 合 涉 案 人 员 的 聊 天 记
录、委托生产合同、检测记录等证据，
认定涉案人员主观明知涉案原料系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仍然非法添加
于酒中并销售，存在犯罪的主观故意，
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而
郎某作为酒厂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负责
人，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单位意
志，也是为了单位营利，酒厂构成单位
犯罪。

2021年12月至2022年8月，虎丘区
检察院对涉案单位、7名犯罪嫌疑人以
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批
提起公诉。2022年11月23日，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部分被告人不服，提出上
诉 。 2023 年 6 月 15 日 ， 针 对 王 某 、 廖
某、郎某、成某，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针对经销商李某、郑某，二
审法院对涉案金额予以重新认定，根据
新梳理认定的金额调整相应的量刑幅
度，于2023年9月4日、2024年1月9日作
出二审有罪判决。

名校化学专业毕业生根据要求研发、改良“秘方”，其妻子根据“秘方”制售原
料，中间商则将原料卖给酒厂生产“养生酒”，结果酒中检测出违禁成分——

这款“养生酒”不养生

男子本想从路边停靠的车内盗窃香烟抽，结果找到一把车辆钥匙，索性一
不做二不休，干脆将车开走。2023 年 12 月 20 日，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
罪被移送至湖南省汉寿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3 年 11 月 18 日晚，张某与朋友一同在烧烤摊吃夜宵。次日凌晨 3 时
许，张某在回家途中看到路边停靠着一辆白色小轿车，因车窗半开，其心
中疑惑，走近查看却发现车内无人。张某四顾无人，心中顿起贪念，想着
从车里翻找盒装香烟抽一抽，于是顺手拉了一把车门，没想到车门竟然未
锁，他便钻进车内翻找起来，结果不仅没有找到香烟，也没有发现一点值
钱的财物。

张某心中懊恼，正准备下车离开，借着路边的灯光隐约看见驾驶室中控台
内散放着许多杂物，他将手伸进去胡乱摸索了一阵，最后在中控台的底层翻出
了一串钥匙，试了一下，发现汽车竟发动了。

于是，张某开着车在道路上溜达了一圈，后将车开至自家附近的一家超市
的地下停车场，想着自己想开的时候就可以开。下车前，张某还打开后备厢查
看了一番，最后拿着车钥匙连同找到的一根钓鱼竿离开了现场。

事主蒋某发现车辆被盗，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民警先是找到了被张某藏
匿的车，随后通过监控视频追踪锁定了张某。经鉴定，被盗车辆价值 3.3 万余
元。到案后，张某如实供述了盗窃事实。

（王钢）

本想拉门摸包烟
发现钥匙开走车

李某、包某为赚取好处费提供银行卡给他人帮忙转账，因银行卡收款后被
限额无法转出，又临时起意“黑吃黑”盗走卡内转账资金。经福建省长汀县检
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李某、包某有期徒
刑一年，各并处罚金 1.3 万元、2000 元；以盗窃罪分别判处李某、包某有期徒刑
二年一个月，各并处罚金 2 万元；数罪并罚，决定对李某、包某执行有期徒刑二
年十个月，各并处罚金 3.3万元、2.2万元。

2022 年 4 月 9 日，明知提供银行卡给他人是用于转移犯罪所得，为赚取 300
元至 500 元的好处费，在包某介绍下，李某将名下的 3 张银行卡及手机提供给
他人操作转账。因银行卡限额无法转账，上家要求李某取现给他们。李某、包
某商议将卡内资金“吃掉”，后李某到信用社柜台假装取现，让信用社工作人员
将卡内资金 8.8 万元转至包某提供的银行账户，其中，李某分得 4.8 万元、包某
分得 4万元。

2022 年 4 月 21 日，因李某银行卡被冻结，两人害怕事情暴露，主动前往长
汀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次日，两人分别退出
违法所得。

该案侦查终结后被移送至长汀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23 年 10 月 27 日，
长汀县检察院以李某、包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及盗窃罪向法院提起
公诉。

（罗礼发 傅增明）

出借银行卡“挣钱”
“黑吃黑”吞下赃款

前妻多次潜入前夫家中，盗刷前夫信用卡 10.1 万元。2023 年 8 月 25 日，河
北省广平县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对肖某提起公诉。近日，法院判处肖某有期
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5万元。

2017 年，肖某和李某领证结婚，婚后因家庭琐事争吵，二人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离婚。离婚后肖某和李某偶尔还在一起生活，因此，肖某持有李某在广平
县住处及其在山东租住处的钥匙，并知晓其银行卡交易密码及手机微信支付
密码。

二人彻底分开后，肖某心生怨恨，多次潜入李某家中盗刷李某的信用卡。
2021 年 8 月 11 日凌晨，肖某进入李某在广平县的住处，使用李某的 POS 机将其
信用卡内的 1.8 万元刷至李某微信绑定的银行卡，再用李某手机微信转账至自
己微信 1.79 万余元，并将微信转账记录删除。2021 年 8 月 21 日、8 月 27 日凌晨，
肖某又使用同样手段盗刷李某信用卡 1.8 万元、1.5 万元，并转至其微信 1.79 万
元、1.49万元。

2021 年 9 月 17 日凌晨，肖某驾车至李某在山东的租住处，用同样手段分四
次从李某信用卡内刷出 2 万元，转至其微信 1.98 万元。2022 年 1 月 31 日凌晨，
肖某又盗刷了李某 3万元。李某发现信用卡被盗刷后报警。

2022 年 5 月 31 日，肖某经传唤到广平县公安局接受讯问。6 月 15 日，广
平县公安局将该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广平县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犯
罪嫌疑人虽系被害人前妻，但二人之间无经济纠纷，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10.1万元，数额巨大，遂以涉嫌盗窃罪对肖某提起公诉。

（薛艳梅）

离婚后前妻心生怨恨
多次盗刷前夫信用卡

□徐杰瑛

互联网时代，一些人选择将阅读从纸
质书籍转移到电子产品上，随着电子书阅
读需求增加，不法分子也窥到了“商机”。
通过网络寻找书籍资源，未经作者授权以
低价出售盗版电子书非法牟利，王某、吴
某夫妇的行为不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还
触犯了法律红线。

近日，经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王某因犯侵犯著作权罪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13 万
元；吴某因犯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4万元。
王某平日喜欢看电子书，在搜集电

子书的过程中，发现网上有不少人在
“求资源”。想到自己这些年积累了不少
电子书资源，王某“灵光乍现”，想着可
以搭建一个平台将这些电子书资源低价
转卖赚钱。2019 年 7 月，在和妻子吴某
商量后，两人开始经营起贩卖电子书的

“事业”。
为了扩充自己的书籍库，王某通过购

买、网络下载等途径收集了大量电子书，
后搭建本地资源数据库，将手中的电子书
全部存储在搭建的服务器平台上，并开设

了专门贩卖电子书籍资源的网店，妻子吴
某负责网店的日常经营。

网店实行会员制销售模式，即客户可
选择不同价位，付款后成为一年、三年、五
年会员等，充值后就能无限量阅读王某储
存在服务器上的盗版电子书。因价格相
比在正版阅读平台上付费阅读的价格便
宜不少，充值会员的顾客络绎不绝。

为方便网店管理，王某还建立了电子
书检索数据库，客户下单后，只要添加王
某提供的微信 AI 机器人为好友，将想要
的电子书对应编号发送给微信 AI 机器
人，就能收到电子书文件。

王某、吴某夫妇的生意做得火热，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22 年 8 月，公安民
警在工作中发现线索并将两人抓获归
案。截至案发，王某、吴某二人共通过销
售 侵 权 电 子 书 籍 非 法 获 利 16 万 余 元 。
2023 年 11 月 30 日，金山区检察院依法以
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对王某、吴某二人提起
公诉。检察机关认为，王某、吴某未经著
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
文字作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应以侵犯
著作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经审理，
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作出上述
判决。

网上贩卖盗版电子书？这“事业”干不得

□本报记者 周晶晶
通讯员 戴安琪 李苗

她们是相识多年、亲密无间的好友。
平安夜、跨年夜时，她邀请好友到家中做
客共度佳节，未料闺蜜见财起意，两次盗
走其价值上万元的名包和项链。日前，经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一
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

家中失窃万元财物
在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线索

“我家被盗了。”2023年 1月 3日，一名
女士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家中丢失了价值
上万元的物品，“今早我发现三个奢侈品
牌包和一条项链不见了，那条项链我在 1
月 1日凌晨时还戴过，戴完后就放到衣帽
间梳妆台的抽屉里再也没动过。”根据这
一线索，民警将案发时间锁定在 1 月 1 日
至 1月 3日之间。经调查发现，被害人家为
两室一厅结构，一间卧室住人，另一间是
衣帽间，被盗财物均放置于衣帽间内。而
大门是被害人家唯一的出入口，门锁为密
码锁，门铃有监控，门窗均没有被破坏的
痕迹。监控视频显示，近三天除被害人外，
只有两人进出过被害人家，一人是被害人
的好友刘某，一人是做清洁的阿姨。民警
立即传唤二人到公安机关了解情况，但她
们均否认自己实施了盗窃行为。

2023 年 1 月 4 日，被害人想着小偷或
许会在二手交易平台销赃，就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在二手交易平台输入关键词进行

搜索，不料竟真的找到了与自己丢失的项
链和其中一款包一模一样的商品，且均出
自同一个卖家。由于项链和包都有唯一
的编码，通过私信卖家对比其发来的编
码，她确定这正是自己丢失的财物，遂立
即将相关线索告知警方，并与民警一同来
到卖家发来的交易地址——一家二手奢
侈品专卖店。

被害人在店内共找到丢失的两个包
和一条项链。通过查阅店长的微信聊天
记录和账单，警方发现这些物品均是由被
害人好友刘某变卖的。

邀请好友留宿
未料竟“引狼入室”

被害人和刘某是相识九年的好友。
2014 年，在网络贴吧初识后，她们变成
了无话不谈的网友，直到 2022 年，刘某
来到武汉并搬到被害人家的楼下居住。
此后，被害人经常邀请刘某到家中吃
饭、留宿过夜。

2022 年 12 月 24 日晚，被害人邀请刘
某到她家共度平安夜，刘某在此期间实施
了第一次盗窃。当时，刘某正着手筹备开
一家店，急需一笔钱，看着好友家中的奢
侈品不禁动起了歪念。次日一早，刘某趁
被害人在主卧休息时，溜进衣帽间选中一
个奢侈品牌包，将包藏在客厅沙发的靠枕
背后，做完这些她返回主卧和被害人一同
休息。到要回家时，刘某看被害人还在卧
室，便将之前藏好的包顺手牵羊拿走了，
当天中午联系二手奢侈品专卖店上门收
购，将包以 8500元的价格卖出。

2022 年 12 月 31 日晚，刘某再次受邀

到被害人家跨年，她如法炮制，偷走了两
个包和一条项链，并以 2.15万元的价格将
其中一个包和一条项链卖给二手奢侈品
专卖店。

因一时贪念
她落入法网失了友谊

2023 年 1 月 6 日，公安机关将刘某抓
获归案，刘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发
后，被盗物品均被警方追回并发还给被害
人，刘某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4
万元，取得被害人谅解，同时退还 3 万元
货款给二手奢侈品店店长。

2023 年 10 月 13 日，该案被移送至江
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依法审查，该院
认为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
人财物，经鉴定，被盗物品价值共计 3.65
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到案后，刘某如实供述罪行，且自愿认罪
认罚，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

2023 年 12 月 20 日，该院以涉嫌盗窃
罪对刘某提起公诉。近日，法院经审理采
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作出上述判
决。“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当初一定不会
选择这种错误的方式，既伤害了朋友的感
情，还被判处了刑罚，现在剩下的只有无尽
的忏悔与愧疚。”在法庭上，刘某后悔万分。

名包与项链不翼而飞，小偷竟是闺蜜

该案被盗的包。

该案查获的酒。

因无固定经济来源，一男子抱着侥幸心理三次盗窃他人电瓶车获利 300
元。近日，经浙江省宁海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廖某拘役五个
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2023 年 6 月，在宁海县西店镇发生一起连环盗窃电瓶车的案件。犯罪嫌疑
人廖某在闲逛时看到路边停着一辆电瓶车，想到自己最近手头有点“紧”，便用
脚蹬踏板的方式偷偷将电瓶车骑走。由于没有钥匙启动，廖某嫌累便在半道
上将电瓶车扔了。没走多远，廖某看到超市门口停着一辆未拔钥匙的电瓶车，
就将该车骑走了，因电瓶车发出报警音，廖某害怕就又将该电瓶车扔在了路
边。之后，廖某继续偷了第三辆电瓶车，确认该电瓶车没有定位功能后，以 300
元的价格将车销售给他人。案发后，三辆电瓶车均已被追回并退还被害人。

经鉴定，三辆电瓶车价值 4690 元。1 月 5 日，宁海县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
对廖某依法提起公诉。经审查，检察官认为，虽然犯罪嫌疑人廖某将前两辆电
瓶车丢弃在路边，但电瓶车已被廖某驶离停放地点且被害人无法找回，其行为
构成盗窃罪。考虑到廖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法院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蒋杰 周子怡 李伟萍）

连盗三辆电瓶车
贪小便宜吃大亏


